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缴纳水资源费通知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沙水缴字〔2025〕001号
沙湾市泓泉供水有限公司：
经查，你（单位）机电井编号为1807050027、1810160026、1808010004、1807050018、1807050005、1807050039、1808010007、1808010016的机电井于2018年至2024年期间使用过程中，存在应缴未缴的水资源费，应补水资源费的总取水量为688160立方米，欠缴纳水资源费共计1651584元（大写：壹佰陆拾伍万壹仟伍佰捌拾肆元整）。
依据“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第四十八条：直接从江河、湖泊或者地下取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，应当按照国家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规定，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申请领取取水许可证，并缴纳水资源费，取得取水权。但是，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、圈养畜禽饮用等少量取水的除外。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和征收管理水资源费的具体办法，由国务院规定。”“《水资源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》第十二条第四款：取水单位和个人应当自收到缴纳通知单之日起7日内办理缴款手续。”的规定。现通知你（单位）在接到本通知书7日内，根据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资源征收管理办法》规定到农村商业银行缴纳水资源费。
户名：沙湾市财政局预算外资金
账号：93001000000054522000001
开户行：新疆沙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
逾期不缴纳或不足额缴纳水资源费，本机关将按照“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第七十条，拒不缴纳、拖延缴纳或者拖欠水资源费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依据职权，责令限期缴纳；逾期不缴纳的，从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部分千分之二的滞纳金，并处应缴或者补缴水资源费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。”的规定依法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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